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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暨市人民政府文件

诸政发〔2025〕23 号

诸暨市人民政府

关于调整城市化管理区域的通告

为进一步调整优化实行城市化管理区域范围，实现城市发展

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，根据《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

条例》《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及《绍兴市

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

指导意见》文件精神，现将我市调整城市化管理区域相关情况通

告如下：

一、本《通告》所称实行城市化管理区域，是指本市行政区

域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，市政公用设施和城市服务已基本具备

的建成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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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我市调整后的城市化管理区域范围（详细图文见附件）：

（一）暨阳街道：环城东路—苎萝东路—东三环路—龙华路

—城东路—环城南路—五纹岭隧道口—陶朱山—耀江隧道—望

云路（包括曲山村集体土地，协和路周边和宏嘉山庄北面集体土

地）—友谊路—环城北路—浦阳江（西江）—北二环路—职教中

心、浦阳嘉园—大侣路—育英路—北二环路—东二环路—浦阳江

（东江）—东江大桥合围区域（包括东城府、金辰府、瀚江府小

区）。

（二）浣东街道：苎萝东路—环城东路—滨江北路—和济桥

—东江路—东三环路—暨东路—陶湖路合围区域（包括和庄沁

园、诸暨中学暨阳分校、白马郡小区和金昌浣溪白鹭小区）。

（三）陶朱街道：区域一，火车站—迎宾路—西二环路—北

二环路—陶朱北路—怡江花园小区—环城北路—友谊路—望云

路（周边国有土地包括企业、宏嘉山庄、万兴公寓等）—庙坞村、

佳源府—望云西路—漱云路—岳峰路—望云西路—五泄江边（包

括东都玺悦、浩淼科技等）—西二环路—城山路合围区域。区域

二（三都集镇区域），东至唐三路、西至西三环路、南至培森工

贸、北至棋盘路。

（四）大唐街道：北至雍平东路（包括道路两侧），南至府

洲东路（包括道路两侧），西至金科路（包括道路两侧），东至

华海路（包括道路两侧、莼塘雅苑东区和新力帝泊湾南区）。

（五）应店街镇：西至应镇西路（包括道路两侧），南至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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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线（包括道路两侧），东至公园路（包括道路两侧），北到应

镇南路（包括道路两侧）。

（六）浬浦镇：东至浬浦中学，西至浬闹线，南至陈蔡江，

北至浬浦镇中心小学。

（七）岭北镇：石东线（岭北镇政府至岭北周登云台）两侧

（包括镇政府及卫生院）。

（八）其他镇乡（街道）城市化管理区域参照《诸暨市人民

政府关于实行城市化管理区域的通告》（诸政发〔2022〕18 号）

执行。

三、实行城市化管理区域范围，不包括上述地区里的林地、

山地、基本农田以及非城（镇）区段公路。城市化管理区域外沿

以路网中间为边界。

四、本通告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诸暨市城市化管理区域范围示意图

诸暨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12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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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诸暨市城市化管理区域范围示意图

一、城区（暨阳街道、浣东街道、陶朱街道）

注：红线区域为调整后城市化管理区域（下同），橙线为街道行

政区域界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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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陶朱街道三都区域

东至唐三路，西至西三环路，南至培森工贸，北至棋盘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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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大唐街道

北至雍平东路（包括道路两侧），南至府洲东路（包括道路两侧），

西至金科路（包括道路两侧），东至华海路（包括道路两侧、莼

塘雅苑东区和新力帝泊湾南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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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应店街镇

西至应镇西路（包括道路两侧），南至杭金线（包括道路两侧），

东至公园路（包括道路两侧），北到应镇南路（包括道路两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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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浬浦镇

东至浬浦中学，西至浬闹线，南至陈蔡江，北至浬浦镇中心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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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岭北镇

石东线（岭北镇政府至岭北周登云台）两侧（包括镇政府及卫生

院）

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纪委，市人大，市政协，市人武部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级各群团。

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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